附件1

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奖励资金申请表
                    （2020）年度       　          单位：元
	企业名称
	

	地   址
	
	邮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所得税

主管税务机关
	

	企业联系人
	
	联系人

手机
	
	联系人

电子邮箱
	

	上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情况
	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所得税额
	

	
	实际应纳

所得税额
	
	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
	

	
	加计扣除比例
	
	本年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
	

	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比例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
	

	申请奖励金额
	（小写）
	（大写）

	本企业承诺：申报材料和信息真实、完整、准确、有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
                                       企业（ 公章 ）

                                                           年    月   日

	经审查，企业填报的“上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情况”和“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与审查当时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一致。

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业务专用章 ）   

                                     年  月  日

	经审查，情况属实，同意上报。

属地科技主管部门（ 公章 ）

                       年  月  日


填 报 说 明

1.上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情况按报送税务机关的上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的数字填列，其中：

(1)应纳税所得额按主表（A100000）第23行数据填列；

(2)应纳所得税额按主表（A100000）第25行数据填列；

(3)实际应纳所得税额按主表（A100000）第31行数据填列。

(4) 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按附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第45行数据填列；

(5)加计扣除比例按附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第50行数据填列；

(6)本年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额按附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第51行数据填列；

2. 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比例按实际应纳所得税额除以应纳税所得额的值填列。

3.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按“本年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额”乘以“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比例”的值填列。

